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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要闻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昨天，市民政局、市文明
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
联合发出倡议：希望广大市民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绿色、低碳、安全的殡葬
祭扫新风尚，守护鹰城的绿水青山。

今年清明节是4月5日（周五），5
日、6日、7日连休三天。按照传统风
俗，民间有清明节提前祭扫的传统。

据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清明小
长假前后，我市相关部门将统筹部署，预
防并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公墓、陵园、殡
仪馆各类突发事件；特别加强殡仪馆、公
墓等祭扫人员密集区域的安全防控，严
防拥堵踩踏和其他事故发生；加强对祭
扫服务场所的火源管控，不燃烧纸钱，禁
止燃放鞭炮。更不得在林区、景区等禁
火区域燃烧纸钱、燃放鞭炮。

此外，相关部门在清明节期间还将
加强对殡葬服务行业的监管，纠正殡葬
行业中的不正之风，着力加强殡葬服务
价格管理，坚决杜绝乱涨价、乱收费、强
制消费等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希
望市民能够采取鲜花祭扫、植树祭扫、
网络祭扫等文明祭扫方式，培育绿色文
明殡葬理念。

□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获悉，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我市
于3月20日至6月30日开展改善空气质
量百日会战。在全市开展“散乱污”清零、
机动车污染防治、扬尘污染防治等五大专
项行动，对各领域大气污染进行全方位治
理。

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动态清
零专项行动，分批次拉网式排查，按照“两
断三清”（断水、断电，清除原料、清除产
品、清除设备）标准，发现一家整治取缔一
家，4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市污染防治
攻坚办针对各县（市、区）上报的“散乱污”
企业台账开展全面核查验收，对上报不全
或上报已取缔到位但实际未到位的责任
单位，发现一起移交问责一起。

开展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专项执法
检查行动，督促工业企业对物料运输、生
产工艺、堆场等无组织排放按照要求实施
全面治理。6月底前，完成北部矿区无组
织排放企业深度治理，电力、钢铁、水泥、
焦化、碳素、陶瓷行业6月底前完成TSP
（总悬浮颗粒物）监控设施安装运行试点
工作；其他区域10月底前完成无组织排放
企业深度治理。未按规定时间完成治理，

排放不达标企业，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予以处罚，并责
令停产整改。

开展机动车污染防治专项行动，4月
10日起，市区内重点企业与鲁阳电厂使用
的重型运输车辆必须达到国五标准（含）
以上或新能源车辆方可使用；3月底前，公
安、交通等部门将确定绕城通道路线，完
善通行条件，明确国家第三阶段（含）标准
以下柴油车辆禁限行区域、路线及绕行具
体路线，严控重型车辆入市；加强对渣土
车及散流体运输车辆的监管，严格落实放
遗撒措施，并按规定的路线行驶；利用“黑
烟车”抓拍、群众举报、公安交警现场拦截
等方式，严厉打击柴油车冒黑烟行为，各
县（市、区）在6月底前完成建成区主要道
路“黑烟车”抓拍系统建设；全面禁止销售
普通柴油和低于国六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严厉打击销售劣质油品行为。

开展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各类施
工工地必须严格落实各项扬尘污染防治
措施，落实不到位或未能落实相关防治要
求的，一律停工整治；加大公路路域环境
综合治理力度，提高过境高速公路、国省
干线公路的机械化清扫率；城市建成区严
格落实“以克论净、深度保洁”作业模式，
深入推进城乡接合部、背街小巷、广场、游

园机械化清扫保洁；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全
城大扫除，对城乡接合部、楼顶房顶、绿化
带等卫生死角、盲点区域加大清扫频次，
确保城市清洁全覆盖。

开展北部矿区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
动，3月30日前，完成北部矿区所辖区域
内“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取缔任务；4月
30日前，完成北部矿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
和个体运输户重型货运车辆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整治；6月底前，北部矿区工业企业
完成物料运输、生产工艺、堆场环节的无
组织排放深度治理；6月30日前，完成北
部矿区内主（次）道路提标改造和裸露区
域的硬化、绿化、美化。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将会同有关
部门对各级各部门百日会战任务完成情
况、履职监管情况和污染防治情况进行全
面督查，对工作不力、失职、渎职的单位或
相关责任人，将按照规定从严问责追责；
构成违纪的，追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违
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昨天上午，全市城
管系统污染防治攻坚百日会战
动员大会在新城区建设大厦举
行，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在会议上宣布启动实施《改善
空气质量百日会战暨环境攻坚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从3月26日起，完成由该局牵
头承担或配合的全市污染防治
攻坚百日会战工作任务。

《方案》提出，市城管局作
为牵头单位，今年10月底前，市
内5区职能部门完成316辆燃
油环卫作业车、262辆渣土车、

98 辆园林绿化车中各 50％车
辆的新能源改造更新，其他县
（市、区）职能部门完成302辆
燃油环卫作业车、419 辆渣土
车、25辆园林绿化车中各30％
车辆的新能源改造更新；2020
年10月底前完成市区上述全部
车辆的新能源改造更新，完成
周边县（市、区）中60％上述车
辆的新能源改造更新；2021年
10月底前完成剩余车辆的新能
源改造更新。

加强对渣土车及散流体运
输车辆的监管。严格落实冲
洗、苫盖措施，做到上路不带
泥、运输无遗撒，并按照规定的

路线行驶。
全市城市管理部门管理的

停车场地、道路全面铺装硬化
或采用钢板胶板等铺盖，出入
口处设置专用车辆清洗设施，
杜绝泥土、泥水带入道路。

推行城市建成区建筑物屋
顶绿化，加大城市建成区裸土
治理力度，实施植绿、硬化、铺
装等降尘措施。2019年，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含立体绿化、屋
顶绿化）完成省定目标，城市绿
地内裸露土地绿化治理率达到
省定目标以上。

持续推进城市建成区餐饮
油烟治理。今年底前，城市建成

区餐饮服务单位要安装油烟净
化设施，达到相关标准。禁止将
油烟排入城市地下管道，全面禁
止城市建成区露天烧烤。

整治垃圾填埋场（点）。加
大对全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
清理整治力度，今年12月底前
清理整治完成1个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

市区范围内依法取缔大型
柴油车停车场。周边大型停车
场（配货站、大型车维修点）建
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确保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今年4
月底前整治到位。

□记者 王桂星

本报讯 根据省污染防治攻坚办要
求，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日前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采取对树木喷
药、冲洗等有效措施，防范和减少春季
飞絮对空气质量和公众身心健康带来
的不利影响。

据介绍，每年4至5月是杨树、柳
树、梧桐树的生殖成熟期，空气中的飞
絮大幅增加，容易直接导致空气中的
PM2.5、PM10浓度上升，影响空气质量，
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根据上级要求发出通知，要求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及有关市直部
门采取有效措施，防控春季飞絮污染。

根据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要求，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及有关市直
部门应在杨树、柳树、梧桐树开花前，通
过无人机、喷药车、人工喷药等方式，给
树木施加疏除剂或悬铃散等药物，抑制
飞絮形成，遏制飞絮传播对城市空气质
量造成的影响；在飞絮高发期，通过雾
炮车给杨树、柳树、梧桐树等喷洒杨柳
凝絮剂，粘固飞絮，并每3天高压冲洗
一次树冠，同时增加日常保洁频次，及
时清除地面及空中的飞絮。

3月24日，市民行走在沥青混凝土铺设的园区通道上。当日，记者在市河滨公园看到，园区主要通道大修铺设工程已经全
部结束，平坦的沥青混凝土路面新喷刷了分道线和通行方向标志，使道路通行更加规范化，为市民营造舒适的休闲环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我市出台改善空气质量百日会战实施方案
开展“散乱污”清零等五大专项行动

3 月 25 日，小朋友在观赏盛开的
油菜花。当日，记者在市育新幼儿园
里看到，为拓宽小朋友的视野，该园专
门在绿化带里植种了多种花卉，激发
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我市四部门联合倡议
文明祭扫，
守护鹰城绿水青山

赏花知春

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
发出通知
及时防控春季飞絮

市城管局：禁止城市建成区露天烧烤
市区范围内依法取缔大型柴油车停车场

河滨公园主道大修完工


